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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加强对外资银行的引进和监督管理

80年代以来 ， 伴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外商宜接投资企业的增加，我国逐步引进了外资
银行， 其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有机组成部分。 总结实践经验和为了适应新的经济、 金融形
势 ， 我们需要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一、 引进外资银行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因素

对千正处千经济起飞阶段的我国来说， 引进或扩大引进外资银行的积极意义在于：
1. 引进外资银行是利用外资的有效形式。 外资银行是国际借贷资本的物质承载体。 外

赉银行进入我国必须有一定的外汇究本金， 这实质上就是不构成我国外债负担的国际借贷资
本的流入， 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一条重要渠道和较好形式。 据有关资料 ， 从1980年到1988年外
资银行发放的外汇贷款以年均73％的速度增长， 厦门经济特区外资、 合资银行1988年吸收外
汇存款3369万美元 ， 占全市11.5 %, 1990年为4281万美元 ， 占7.8% ， 而发放的外汇贷款
1988年1.2030亿美元 ， 占全市36%, 1989年1.4399亿美元 ， 占36.3%, 1990年1.2717亿美
元 ， 占30.6% ， 其外汇贷款余额占全市的比重大大超过其吸收外汇存款所占的比重 ， 贷款
支持国内 一 批重点建设项目和三资企业， 涉及能源、交通、 运输、纺织、化工、原材料、 电
子、旅游等十多个行业 ， 有力地促进了特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2. 引进外资银行是国际资本双向流动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国际资本流动的规律是由
单向发展为双向 ， 不仅从总体上说是如此 ， 就国际资本流动的每 一种具体形式来说也是如
此。 这是因为国际资本流动中本国与外国的经济、 金融综合优势的变化是一个自然客观的过
程， 而且管理当局的投资、 金融调控政策目标也往往包含着由单向转为双向的政策意向 ， 这
样可以牟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我国经济、 金融实力的增长， 我国在大力
引进外资的同时， 也积极组织海外投资 ， 相应地中国银行的海外机构和业务活动也得到飞速
发展， 迄今中国银行已在亚洲、欧洲、美洲及大洋洲的1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400多个分
支机构 ， 与1979年相比 ， 中国银行海外机构的资产总值在11年中增长了10倍 ， 存款总额增加
了9.1倍 ， 放款总额增加了9.5倍 ， 税后盈利也成倍增长。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衣业银行、
交通银行等也开始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和发展国际金融业务。 在这种情况下 ， 引进外资银行
既是必然的， 也是为我国金融机构进入其他国家创造了条件。 否则就可能引起外国依据互惠
原则对我国银行设立海外机构和发展业务的限制。

3. 引进外资银行是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内在要求。 金融是经济的润滑剂 ， 外向型经
济的发展要求有外向型金融的配合。 而发展外向型金融就包括了引进外资银行的内涵， 因为
外资银行的国际信息、 结算、 融资能力是我们所需要利用的。外资企业来我国投资 ， 也必然
地需要一 批外资银行进来为之服务。 是否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以及对外资银行业务如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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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一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外开放程度。 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发展外向型经
济， 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 都实施了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开放政策。 另外 ， 外资银行的进入还
会相应带动更多的外资企业的进入， 这更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所必需。

4. 引进外资银行有利于金融结构合理化和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 完善。 一 国金融机构

和金融工具的种类、 形式、 性质及其相对规模构成其金融结构的特征 ，
一 国金融市场的交易

结构、 相对规模、 市场融资主体和所运用的金融工具， 则标志着该国金融市场的发育和成长

状态。 而合理化的金融结构和发达的金融市场的形成， 都离不开对外资银行的纳入。
引进外资银行的消极因素大体有三；

1. 冲击本国银行业， 加剧银行体系的竞争。 引进外资银行就必须给予其一定的业务领
域和份额， 由于外资银行大多资金雄厚， 技术先进， 分支机构众多 ， 信息灵通， 经验丰富，

管理水平高， 在国际金融业务操作技术、 创新技能和提供多元优质服务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必然对国内从事外汇外贸业务的银行形成冲击。 这种冲击虽然有其能够在竞争中促进我国银
行改善经营， 提高国际金融业务技能和服务质量的一面， 却又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银行体系的
不稳定性。 就竞争本身来说， 由于外资银行在贷款额度、 利率、 手续费、 回扣等方面有高度

的自主权， 而我国国内外汇外贸专业银行相对缺乏这种自主权， 双方并不是处在同 一起点，

竞争的条件往往是不平等的， 使国内同业难以承受。
2. 干扰国内货币政策实施。 我国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目标的中介传导工具主要是计

划管理、 再贷款、 利率控制、 存款准备率等 ， 而这些工具对于外资银行来说， 除了存款准备

率一 项外， 其他很难真正起作用。 因为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靠总行或母国机构的调拨，

对我中央银行的依赖小。 这样， 由于外资银行完全以利润为经营目标， 我中央银行又无强有
力的调控手段， 就使外资银行的业务经营极易躲开货币管理， 很难贯彻我中央银行的货币政
策调控意向， 从而抵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功效。

3. 需要出让利润， 付出一定代价。 外资银行跨国经营的根本目的和动机是牟取更多的

利润， 要引进外资银行就必须有一个能使其赢利的经营环境。 这个经营环境的形成， 主要包

括业务范围、 存款准备率、 利率限制、 税收、 场地使用、 外汇管制、 资金流动、 人员雇佣等
方面的规定和优惠， 它也是一个在广阔的区位空间进行综合比较的概念。 外资银行考察我国

的经营环境， 如果不能取得预期的利润， 就不会进入。 因此， 当我们确定引进外资银行和在

事实上引进了外资银行时， 已经包含了出让一 定利润的意蕴和在事实上付出了 一定的利润代

价。 不仅如此 ， 外资银行丰富的经验和其对各国涉外税法的比较研究， 往往使其能轻易地通

过合法避税手段， 来侵蚀我国的利益。 这更加大了我们引进外资银行所付出的利润代价。

二、 我国进一步扩大引进和强化管理外资银行的必要性与客观条件

引进外资哏行既有积极意义， 又有消极作用， 说明了完全有必要放开引进外资银行， 以
发挥其积极作用， 但同时又要稳妥慎重， 完善管理·， 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其弊端。 事实上， 除
了少数封闭性国家外，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都对外国银行实行开放与管理并行的
政策， 只不过这种政策因各国、 各地区的历史、 社会和经济条件不同， 以及各时期国际经
济、 金融变化大趋势的不同， 而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从引进外资银行的现实情况、 经济金融

发展的新格局和当今国际金融发展的大趋势来看， 我国存在着进一步扩大引进外资银行和强

化、 完善外资银行管理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这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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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民经济治理整顿已经结束， 我们面临着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使国民经济水平再

上一个新台阶的任务。 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 我国经济中总需求膨胀和通货膨胀的局面已经

改观， 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和流通秩序的混乱已经得到矫正。 这就为改革开放和经

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 大力发展外向型

经济， 以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 这一点， 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今年年初赴南方视察重要

谈话发表后， 更是成为全党上下、 全国各地的共识。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与外向型经济相配

合的外向型金融必须变革， 客观上不仅要求引进外资银行在总规模上的增长， 而且也要求在

区域布局上有新的扩张， 造成由南向北， 由沿海向内地延伸的态势。 实践中探圳、 厦门、 上

海等地的外资银行也已趋向饱和。 如果仍把外资银行范围仅仅局限于南方几个经济特区和上
海市， 就会使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因外向型金融掣肘而受到阻碍。

礼我国中央银行已积累了 一定的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的经验， 初步形成了进行金融机

构和金融市场管理的规章制度， 国内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各专业银行的竞争能力也正在提
高。 自从1984年中央银行体系正式确立以来， 中央银行在进行金融宏观调控中， 逐步创造了
各种政策工具， 既有行政手段， 也有经济手段， 既有计划调节， 也有市场调节。 其中有的完
全适用于外资银行， 如存款准备率手段， 有的虽不适宜， 但只要加以改善， 仍能在一 定程度
上发挥作用。 由于没有放开外资银行对国内企业人民币存贷款业务， 其对中央银行宏观金融
调控效力的抵销仅限于 一定范围。 况且， 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引进、 管理外资
银行中已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我们也完全可以在结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前提下， 拿过来借
鉴、 运用。 从国内各专业银行的状况看， 其进行国际金融业务的经营能力正在增强。 中国银
行作为我国外汇外贸专业银行， 早已进入世界前50家大银行的行列， 资金实力和经营规模增
长迅速。 中国银行的资产中70一80％为外汇资产， 其中 一半以上是海外业务， 国内分行不仅
经营各项外汇外贸业务， 而且经营人民币业务，海外分行除了经办存放汇等传统业务外， 还
承办信用证、 托收等进出口结算业务， 资金拆放、 外汇买卖、 债券买卖、 期权等各项货币市
场业务，提供美元、 英镑、 马克、 日元清算服务， 信用卡、 旅行支票、 出租保险箱、 组织银
团贷款、 资信调查、 投资咨询等服务。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在近儿年
开拓国际金融、 结算业务中， 外汇资金实力和经营规模有较大扩张， 业务经营的电子化水平
正在提高， 而且其雄厚的人民币资金实力，对于支持国内外向型企业的发展，也是个优势。 从
上述诸方面来看， 可以说我们具备抵御扩大引进外资银行对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目标干扰
的能力， 也具有承受扩大引进外资银行对国内银行开展外汇、 外贸业务形成冲击的潜力。

3. 全球金融自由化、 国际化的潮流， 要求各国放松金融管制， 对外开放本国金融市
场。 金融自由化、 国际化是8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发展的大趋势。 其越本内容是对内放宽机构
设置、 利率、 业务范围、 市场参与等的管制， 对外扩大国际金融业务， 增加服务品种， 增设
分支机构， 同时按互惠原则放开国内金融市场， 允许外国银行进来增设分支机构，扩大外国
银行业务范围， 让本国银行与外国银行公平竞争。 发达国家如目本， 虽曾对外国银行进入和·
业务范围严格限制， 80年代中期以后也不得不放松对外国银行管制， 除了放宽外国银行设立
分行地点和数量的限制外， 在业务范围上也逐步放松限制。 另外， 我国正在申请恢复关贸总
协定缔约国地位， 其中开放国内金融市场， 放松外资银行进入限制， 也是我们必须承诺的条
件。 从对这样一个现实国际金融环境的考虑出发， 我国扩大引进外资银行有利于我国开放性
金融体系的发丿长和国队金融中心的形成， 从而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内开展国际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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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应当视为是顺应世界资本市场一体化和国际银行业自由化潮流的明智举措。
4. 已引进的外资银行有相当一部分存在严重的短期行为以至违法行为， 而我方的管理

监督不力。我国对外资银行、 中外合资银行允许经营的范围从外汇存款、 贷款、汇款、贸易
结算到担保、 投资、 外汇买卖、外币票据贴现、 证券买卖等多种业务， 并允许经营外商投资
企业的人民币存贷款业务。而实际上外资银行对上述业务的经营很不均衡， 对风险大、收益
小的授信业务兴趣淡薄， 对风险大、收益高的国际结算和押汇业务拚命争抢， 减少了本应由
中国银行赚得后上缴国家财政的非贸易外汇收入。1989年全国外资银行议付托收总额达24.7
亿美元，而放款余额仅15亿美元。 厦门经济特区1988一1990年8家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
外汇贷款占全市的比重分别为36%、36.3％和30.6%，而出口收汇竟占到50%、52％和48%.
1991年为53.7%。 还有的外资银行采用非法手段竞争， “交际费 ” 支出在核定额2倍以上，
已超出国际商业活动中通常的公关费用惯例，恃交际费威力占压外贸结汇资金， 或擅自接受
国家指定由中国银行办理的协定项下结算业务， 或为了博得国内企业好感和夺去其他业务，
违反国家外汇管理条例， 不经外管部门批准将企业外汇存款调往国外存款。 这显然与我们引
进外资银行之初衷不相符合，但目前又缺乏有力的监管、 引导手段。

5. 已引进外资银行通过各种手段转移利润， 逃避税收， 我方对外资银行实施金融、外
汇管理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和处罚手段。 国际上对境外设行有 “一 年亏， 二年平， 三年开始
赚” 的惯例， 在我国的外资银行管理水平普遍高于国内同业， 而且争抢有利业务， 其盈利水
平在三年后理应高于国内同业，但至今设立较早的外资银行中有亏损或低水平盈利者不在少
数。 实际上是钻了我国现行管理法规对外资银行吸收当地资金运用率、存款总额、运用总行
资金利率、 营运资金调出等没有明确规定的空子， 将我国外汇转移到国外谋利， 实施了合法
和非法的避税、 逃税。 例如1986年底在特区开业的19家外资银行的外汇存款为9.86亿美元，
而贷款总额只有2.86亿美元， 资金运用率仅在20一30％之间， 其余外汇大都转移国外。 而
且， 由于现行管理法规没有朋确细致的违规处罚条款， 没有完善的稽核制度， 也无法具体执
行和实行有效的监督。

三、扩大引进和加强管理外资银行应采取的步骤、 策略和配套措施

根据我国经济金融的基本情况、 外向堕经济发展战略、 引进外资银行的目的要求、 现有
外资银行经营中的间题， 以及现行对外资银行监管存在的薄弱环节， 我们对八五期间我国扩
大引进和加强管理外资银行提出如下建议·

1.扩大引进外资银行的区域范围， 灵活引进外资银行的种类和方式。1990年我国有外
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38家， 代表处218家， 到1992年6月末， 外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增
至49家， 代表处220家。前一类分布在南方厦门、 深圳、 汕头、 珠海、润南省五个经济特区
和上海市， 后一类分布较广。 可以考虑在八五期间把引进外资银行的数量增至76家左右， 其
区域范图扩展到包括哈尔滨、 沈阳、 大连、 天津、 秦皇岛、 青岛、 威海、 连云港、 南京、 武
汉、 重庆、 宁波、 福州、广州等在内的开放城市。大连、 天洋、 青岛、 福州、广州五市无论
是在外向型经济的规模上， 还是在交通、 通讯等基础设施， 以及管理水平、人员素质、办事
效率等方面， 已经具备了引进外资银行的条件， 可以先行一步。 其他几个城市则应尽快创造
条件， 在做好引进外货银行的准备工作后再放开。 在扩大引进外资银行中， 要从实际需要出
发， 认真全面规划， 保证引进外资银行的结构合理， 种类和方式灵活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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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适当扩大外资银行外汇业务范围 ， 但人民币业务宜维持现状。从我国引进外资银行
的目的要求出发， 应适当扩大外资银行外汇业务范围及某些边缘性业务。例如可允许发行外
币存款单、商业票据 ， 提供信用卡、旅行文票 ， 购买B股股票，包销外币证券， 经营租赁、
财务咨询、金融恺息服务，允许结合我国具体情况 ， 借鉴70年代以来国际上金融创新的通行
做法 ， 采用新的金融工具 ， 提供各类新的金融商品 ， 如票据发行便利、多通货期权贷款、远
期外汇合约、期权交易、远期利率协议、通货互换、利率互换等。这样虽然会增加管理上的
难度 ， 但可以更充分地满足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外向型企业的多样化需求。至于对现行只允
许经营外商投资企业人民币存贷款业务的规定 ， 不应再放宽。确因客户需要 ， 遇到人民币资
金不足 ， 可采取由外资银行出具外汇担保或备用信用证 ， 由中国的专业银行向其客户提供人
民币贷款。因为国内银行尚不能承受这样的竞争压力 ， 还会遇到信贷规模不易控制的难题 ，

也不符合期望通过引进外资银行来利用外资的本来目的。
3.参照国际惯例 ， 补充和完善现行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法规，明确违规罚则。我国现

行监管外资银行的法规主要是1985年4月«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
1987年6月＜＜关于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业务管理的若干暂行规定»和1990年9
月＜＜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 它们具有较强的地方性，有些规定
过时了，有的规定过千粗略，没有政策性导向，而且也不成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扩大引进和
完善管理外资银行的需要。为此 ， 应结合我国引进外资银行的实际需要和外资银行经营中存
在的问题，借鉴别国经验和国际惯例，对现行管理法规进行补充、修正和完善。首先应尽快
制定适用于全国的«外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国际银行法〉入《银行税法〉〉等 ，

然后各地再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当地情况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外资
银行管理法规体系。制订这样的法规体系应考虑以下儿点： （1）确立一个高效、权威的机构
进行管理。目前对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的中方雇员由人民银行外事处管理，财务稽核由
人民银行稽核处负责 ， 具体业务由外汇管理局的外资处管理 ， 并颁发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
这种多头分散管理的局面极易发生漏洞 ， 应尽快理顺关系 ， 确定一个统一 的管理机构。探圳
曾出现过外资银行就新规定某个问题请人民银行稽核部门解释 ， 而稽核部门因没有收到文件
而无法解答 ， 结果倒是由外资银行把文件主动复印给稽核部门的情况。(2)＜＜条例＞＞规定
外资银行注册资本、营运资金分别不得少于8000万元、4000万元人民币等值外汇 ， 已经因儿
年来汇率变化而嫌过少 ， 按«管理办法）） ， 最低注册资本为3000万美元 ， 应由总行拨给不少
于1000万美元的营运资金， 这二者差距很大 ， 应结合汇率变化 ， 统一 按美元定值调整。(3
对外资银行营运资金的调出要严格限制 ， 可以规定一个营运资金充足性比率，要求不得低于
该比率， 而对其税后净利润的汇出则应放开。现行做法是恰恰相反 ， ＜＜条例＞＞对营运资金
调出没有明确规定 ， ＜＜管理办法）＞要求有30％的资本金作为生息资本存放境内 ， 这个比例太
低， 同时却又规定税后净利润的25％必须留在中国境内，这不符合国际惯例。许多外资银
行将营运资金存放境外总行或中资银行获高利 ， 需要时就在境外同业拆借 ， 甚至验资后又调
出，而利用其总行资金时又照付利息 ， 以此方法无本经营和避税，其原因盖出于此。(4)为
了引导外资银行向授信和投资业务倾斜 ， 可规定这两项业务在资产总额中的比例合计不得低
于50%，但投资业务不得高于15%，同时借鉴韩国的做法 ， 适当减免其利息和收益所得税 。

(5)依国际惯例 ， 统一税制税法，如背业呆帐准备金税前列支是国际惯例 ，
一般只按贷款

余豁1％以下提取，我旧税务部门却坚持税后提取，比例又庙达3 %，不妥。特区外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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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交纳15％所得税， 按总收入3 ％计征工商税 ， 但目前深圳、厦门分别免征工商税10年和5
年，计征办法是参照外资企业 ， 而按国际惯例， 对贷款利息收入是不征税的 ， 存在不一致和
不尽合理。 (6)制订明确和统一的违规罚则。＜＜条例»、 <＜暂行规定＞＞没有细致、具体的
违规罚则，＜＜管理办法＞＞虽有较细致的违规罚则， 却又有在适用区域上的局限性。

4. 要把扩大引进和强化管理外资银行 ， 同探化金融体制、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结合起
来。 中央银行要改革施行金融宏观调控的工具和方式， 逐步完善和探索运用利率、存款准备
率、公开市场业务、 再贴现率以及资本充足性比率、 流动性比率等经济手段调控外资、中外
合资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 对国内各中国银行分支行和其他从事外汇外贸业务经营的银行要
实行企业化经营 ， 扩大其经营自主权 ， 包括取消外汇信贷规模控制， 给予利率浮动、工资奖
金分配、税后利润处置、人事处置等权利，在税务及其他方面 ， 可逐步实行与外资银行同等
待遇， 提高基层经营机构留利水平和自有资金实力， 还要加强相互间在同外资银行竞争中的
协调， 以及银行内部信贷、 结算、储蓄各部门之间的协作 ， 同时敦促外贸部门、自营出口企
业在结算中与本国银行立场 一致， 使肥水不外流。 从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和形成国际金融中心
的要求出发 ， 应探讨在上海、深圳建立离岸国际金融市场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它既有利于吸
引外资银行和国际资本， 便于我国在离岸市场筹集外资 ， 也有利于我国取得费用收入。 在对
外资银行的外汇管理上，

一方面要按外资银行管理法规相应放宽限制 ， 并简化手续， 另方面
要限制经营外汇买卖中的外汇投机， 可考虑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缺口头寸竹理办法， 确
定缺口头寸占资本额的适当比率， 并应逐步放宽对国内银行的外汇管制。

5. 要把扩大引进和强化管理外资银行同扩大海外金融机构 ， 增加业务品种， 及谋求在
投资、贸易方面的优惠结合起来b 引进外资银行和本国金融机构打出去， 是有效地利用外
资， 谋取多元化国际分工利益的两个方面。 虽然， 就总体来说 ， 我国只能采取有条件的保护
主义政策原则 ， 并不适宜用对等互惠和平等一 致的政策模式来管理外资银行和本国境外金融
机构 ， 但我们可以在 一 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贯彻这种政策意向， 为我国银行进入其他国家
提供有利条件。 还可以在引进外资银行中， 争取与其他国家达成有条件的双边互惠协议， 比
如 ， 我国可以赋予某外国银行在我国 一 定地区的开业权和 一定业务范围的经营权 ， 但以对方
国家在经济贸易、投资和劳务输出等方面给予我国的优惠条件作为交换。

6. 进一步建立健全对外资、 中外合资银行的财税、 会计、 报表和信核等项监督检查制
度。 首先要按照管理外资银行的各项法规和统一 的政策原则， 参考国际银行业 一般标准， 础
定各项监督检查制度的内容 ， 并据以制订合理科学的指标体系， 以保持各有关部门之间和监
督检查内容之间的相互协调。 例如， 可以检查存款准备金缴存的充足性， 1f款开户、 贷款发
放的合规性 ， 贷款报批、 登记的准确性， 外汇移存的及时性， 贸易和非贸易项下礼，次手纹的
齐备性 ， 营运资金划拨和运用的合理性以及资产流动性J.J贯 照其内部控制制丿艾， 资本金或心
运资金允足性 ， ，贷款的投向、 方式、 集中程度和风险性 ， 呆帐准备金的捉取方人， 资广和负
债情况 ， 盈亏和税后利润分配情况。 要通过监督检查， 进行全血分析， 行有儿违法经牧和遥
税 、 漏税行为 ， 若有则视情节轻重做出处罚 ， 外耍把定期全面监督检查同经祜性的报农监测
分析、重点监督检灶结合起来。 在外资银行较多的深圳、 上悔、 厦门笭地， 应建立银行同业
公会，

逐步形成银行业的自律监督检查制度。 还要了妍外资银行母团监竹认戍， j)时如j外资
银行母国监管机构的信息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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